


应用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
第一章  总 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，推动产学研名师工作室高质量发展，鼓励、引导学生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与发明创造活动，着力培养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人才，科研部计划围绕“一交叉三融合”，即学科交叉、专业融合、通专融合、产教融合战略重点突破，围绕一流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，构建“知识—思维—技能”的人才培养链，支持优秀学生以专业为基础，以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目标，开展具有前瞻性、市场性的应用研究。
第二条  为规范应用科学研究项目管理，提高学生的科研水平和综合素质，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，在校内形成支持、鼓励开展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良好机制与氛围。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章  项目申请
第三条  申请条件：
（一）对应用科学研究有浓厚兴趣，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、动手能力的我校产学研名师工作室在册学生。
（二）申请人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的研究工作。
（三）课题组学生成员为3—5人。
（四）应用科学研究项目实行导师制。每个学生科研项目组可聘请不超过2位教师作为本项目的指导教师，指导教师原则上应为产学研名师工作室在册教师。
（五）每个项目的研究时间一般为1年。
第三章  项目管理
第四条  项目组成员进行公开答辩，由科研部组织专家现场评审，择优立项。
第五条  项目立项后，产学研名师工作室在项目管理上采取动态跟踪、中期检查和终期验收制度，科研部进行实时监督管理。
第六条  结题要求
由项目负责人提交结题申请书及相关科研成果材料，经所在产学研名师工作室审核，提交科研部审议。结题要求可依据工作室实际情况而定。
以下为华夏建规工作室结题要求，供其他发起的工作室参考：
（一）研究报告。不低于1万字。纸质版一份，电子文件一份，两者内容如不一致，以纸质版为主。
（二）要求组织并主持华夏建规论坛不低于1次。
（三）附件内容：项目活动记录，团队学习资料和会议记录。
（四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。
（五）由项目团队自主提出来并经认定的其他成果。
（四）和（五）为可选成果。
由科研部及发起工作室对项目成果组织验收认定。
第七条  不能按期结题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需向所在工作室申请延期结题，逾期不申请延期结题的，视为自动放弃课题。
第八条  申请延期结题的项目，到期后还未结题，取消本次立项资格，并不得申报下一批次各级各类课题立项。延期结题项目结题要求与正常结题相同。
第九条  延期结题时间不得超过一年。
第四章  项目经费
第十条  科研经费由发起的产学研名师工作室自筹配套。
第十一条  各类科研项目的经费管理严格按照《武汉华夏理工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第五章  奖励
第十二条  科研部对产出的高质量科研成果及项目负责人，将在各级各类科研工作评优评先中，予以优先考虑。
第六章  附则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科研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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